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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審計部函報：派員調查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

委員會暨所屬榮譽國民之家辦理「安養機構

功能調整及資源共享設施環境總體營造中程

（98-102年）計畫」，其執行過程核有未盡職

責及效能過低等情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 

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（下稱退輔會）配合政

府長期照護政策，依96年7月30日及97年1月30日修正之

「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」、「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設施

及人員配置標準」等，改善所屬榮譽國民之家（下稱榮

家）生活設施與環境，及配合地方政府需求提供榮家資

源，安置照顧社會弱勢民眾，協助解決社會問題，於98

年2月13日報經行政院同意辦理本計畫，計畫總經費新台

幣（下同）15億631萬1,000元，預計98至102年間，辦理

板橋、太平榮家(102年11月1日配合組織再造，簡併為馬

蘭榮家太平分部)家區設施環境總體營造，及彰化、岡山、

屏東3所榮家新建失智專區工程等，合計新建1,244床(安

養400床、失能養護300床、失智養護544床)；整建失能、

身心障礙及精障養護471床，期使榮家設施環境達法規標

準，營造太平榮家為精(智)障照護機構，並將彰化、岡

山及屏東等3所榮家原失智大樓，採專區公設民營方式安

置弱勢失能或身障民眾。本計畫截至103年12月底止，前

後歷經4次修訂，已逾計畫執行期限，僅完成岡山、屏東

失智專區。茲分述調查意見如次： 

一、退輔會於本計畫擬訂階段，明知板橋榮家總體營造經費

不足，並未積極妥處，計畫經行政院核定後，又延宕

2 個月始通知各榮家辦理規劃設計，並大幅調整計畫

內容，調撥太平榮家整建經費支應，肇致太平榮家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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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智)障專區取消辦理，未能依計畫釋出資源照顧弱勢

民眾；又該會對太平榮家失智專區興建地點決策反覆

，延宕執行期程，且已知預算不足，未即時採取具體

因應措施，歷 6 次招標無法完成發包，始報行政院請

准停止施作，投入規劃設計及前置作業費用 327 萬餘

元未獲應有效益，顯見計畫研擬未盡周延，允應檢討

改進 

(一)依行政院「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計畫編審辦法」(

下稱編審辦法)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中長程個案計

畫之擬訂，應參酌本機關資源能力，事前蒐集充分資

料，進行內外環境分析及預測，設定具體目標，進行

計畫分析，評估財源籌措方式及民間參與之可行性，

訂定實施策略、方法及分期(年)實施計畫」(該辦法於

97年 12月 30日發布廢止；97年 11月 18日另訂「行

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」，該規定

仍維持，98年 4月 17日移列第 5點第 1項，下稱編審

要點)。另該會 96年 11月 2日召開「98年安養機構家

區環境設施總體營造中程計畫先期規劃作業研討會」

會議資料附件 5「各機構工程先期規劃及建築前應檢查

辦理事項」(下稱先期規劃辦理事項)第 16項載述「估

算直接成本及間接成本，並研擬財務分析及財源取得

方式」。又本計畫肆、一、(二)載列，太平榮家將依

特殊榮家規劃構想，重新總體營造，核定總經費 2 億

9,940萬 9,000元，預計 101年度以前完成失智養護床

位 144床、整建身心障礙養護房舍 160床、整建精(智

)障照顧專區 100床；肆、一、(六)資源釋出及表十一

載列，太平榮家會同玉里榮民醫院（下亦稱榮院）協

議花、東地區地方政府，根據區域需求，重新營造為

陽光社區(綜合)型精(智)障照護機構，照顧弱勢民眾，

係本計畫釋出榮家資源予弱勢民眾措施之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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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經查，退輔會 96 年 7 月 19 日函頒「板橋、台北、雲

林、台南、屏東、佳里、太平榮家及花蓮安養中心房

舍整(興)建作法指導原則」，囑相關榮家陳報興(整)

建規劃書。依指導原則肆、一、（一）載列，板橋榮

家受「台北縣板橋浮洲榮工廠地及周邊地區都市更新

計畫」影響，僅有 2.6 公頃社福用地可供使用。另板

橋榮家 96年 12月 17日召開家區整(興)建工程規劃研

討會議紀錄六「主席結論」載述：「……(四)第一階

段實施第 1-8 隊拆除並興建地上 5 層地下 2 層安養大

樓各乙座(各 200床)……第三階段拆除第 9-12隊後興

建為地上 5層地下 2層之養護大樓(300床)。」又退輔

會就養養護處(前第二處，102年 11月 1日起改稱就養

養護處，以下均稱就養養護處)於 97年 3月 20日簽陳

「安養機構設施改善及資源共享中程計畫(草案)」，

其中肆、一、(一)載列，板橋榮家將新建安養房舍 400

床及行政中心、整建失能房舍 300 床、整建失智房舍

100床及保健中心。該草案附件 1載列板橋榮家所需經

費 8 億 596 萬餘元。鑑於板橋榮家基地可用面積 2.6

公頃，未來須採高樓層(5層)興建、開挖地下室，所需

興建經費 8 億餘元等，相關計畫及會議紀錄均載明，

該會相關單位知之甚詳，且 97 年 4 月 10 日該會副主

任委員於會勘板橋榮家「整、新建安養、養護、失智

房舍」現地會議指示略以，家區房舍多已老舊，所規

劃之養護及失智房舍整建，格局及採光均不理想，應

重新規劃採全部新建安養房舍 2棟(400床)、養護房舍

1 棟(300 床)及失智養護房舍 1棟(100 床)，總經費不

得超過 7億元。興建規模與前述就養養護處 97年 3月

20 日簽報之中程計畫相當，預算經費由 8 億餘元刪減

為 7億元，惟就養養護處並未依斯時編審辦法第 11點

第 1 項規定，及該會 96 年 11 月 2 日先期規劃作業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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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會議先期規劃辦理事項，覈實估算興建成本，研擬

財源取得方式，逕修正中程計畫(草案)，調降板橋榮

家興建總經費為 7 億元，於 97 年 6 月 24 日陳報行政

院
1
，98 年 2 月 13 日行政院函復同意所報計畫。退輔

會延宕 2個月，以同年 4月 16日輔貳字第 0980006390

號書函通知各榮家啟動規劃設計作業，經副主任委員

於同年月 24 日「新竹榮家民主堂整建失智照顧專區、

馬蘭榮家新建失智照顧專區、太平榮家身心障礙身活

照顧專區規劃」簡報會議指示，原規劃之太平榮家經

費 2 億 9,940 萬 9,000 元，調整 1 億 4,950 萬元支援

馬蘭榮家新建 120床失智專區、4,900萬餘元為太平榮

家身心障礙專區規劃費，其餘數額優先支援板橋榮家

總體營造工程施作，並於同年 12 月 23 日以板橋榮家

基地面積不足，須採高樓層(5樓)興建、開挖地下室，

以原編預算不足等規劃階段已知事由，修正計畫調高

該榮家分配預算經費為 8億元，陳報行政院。 

(三)次查，該會 98 年 12 月 23 日陳報行政院之修正計畫，

四、(四)載述，全省精、智障收容人數，醫療及社政

所提供之床位服務，尚有空床位，故刪減太平榮家之

投資，僅就該榮家就養榮民所需，整建身心障礙養護

房舍 84床。惟依主計總處網站公布 97及 98年度統計

資料
2
(精神醫療資源康復之家及精神護理之家為 97 及

98 年度第 4 季)，全日型住宿機構占床率為 80.6％及

79％，精神醫療資源康復之家占床率為 78.9％及 84.8

％，精神護理之家占床率為 69％、81.3％等，顯示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板橋榮家依退輔會 98 年 2 月 3 日開會通知單，準備相關資料與會研討，於 98年 2 月 9 日簽陳參加退

輔會「安養機構 98-102 年度中程計畫執行作業協調會」與會資料，簽辦擬將原中程計畫所列行政大

樓排除於計畫預算外，另編列預算，避免因預算不足影響施工品質。該榮家同年 3 月 5 日中程計畫執

行作法簡報，提出經洽建築師重新估價，新建經費必須增至 7 億 9,000 餘萬元。 
2網址：主計總處全球資訊網\政府統計\全國統計資料\社會保險及福利\社會福利統計\身心障礙福利機

構；行政院主計總處全球資訊網\政府統計\全國統計資料\衛生\醫療機構及醫事人員統計\精神醫療現

況表。 

http://www.dgbas.gov.tw/np.asp?ctNode=1453
http://www.dgbas.gov.tw/np.asp?ctNode=3125
http://www.dgbas.gov.tw/np.asp?ctNode=4615
http://www.dgbas.gov.tw/np.asp?ctNode=4640
http://www.dgbas.gov.tw/np.asp?ctNode=1453
http://www.dgbas.gov.tw/np.asp?ctNode=3125
http://www.dgbas.gov.tw/np.asp?ctNode=4613
http://www.dgbas.gov.tw/np.asp?ctNode=46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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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 97 年擬訂計畫及 98 年修正計畫時，全國身心障礙

福利服務機構，全日型住宿機構占床率並無明顯變動，

精神康復之家及精神護理之家占床率則明顯上升(占

床率逾 8成)，空床位大幅減少，修正計畫所述醫療及

社政所提供身心障床位服務，尚有空床位之事由，與

事實未合。影響所及太平榮家原為照顧弱勢榮民、民

眾，計畫整建之身心障礙養護房舍 160 床及精(智)障

照顧專區 100 床，減為僅整建身心障礙就養榮民養護

之 84床，原擬釋出榮家資源，結合玉里榮院及花、東

地區地方政府，營造為陽光社區(綜合)型精(智)障照

護機構，照顧弱勢民眾之計畫目標未能達成。 

(四)再查，94年間臺東榮院遷至馬蘭榮家旁
3
，97年間臺東

榮民服務處遷至馬蘭榮家
4
，依 97年 4月 7日及 8日花

蓮安養中心、太平榮家「整、新建失智養護房舍」現

地會勘會議(退輔會副主任委員主持、就養養護處長、

綜合規劃處簡任技正、會計處稽核等與會)結論(二)略

以：太平榮家規劃各類新、整建房舍，在安置對象方

面，應與馬蘭榮家區隔，消除相互排擠問題，宜定位

在「個案及夫婦失智養護」、「智障個案或家庭式照

護」及結合玉里榮院辦理「精神障礙中途之家」等，

分別規劃設專區式照顧，新建「失智專區」及「身（

精）障照顧專區」，據以納入「安養機構功能調整及

資源共享設施環境總體營造中程(98-102 年)計畫」
5
，

以 97年 12月 9日輔貳字第 0970020990號函陳報行政

院，斯時臺東榮民服務處、臺東榮院及馬蘭榮家均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臺東榮民醫院於 94 年 4 月 26 日向臺東縣衛生局申請遷至馬蘭榮家旁(台東市更生路 1000 號)。 
4依臺東榮服處 97 年 7 月 7 日「遷移馬蘭榮家」會議紀錄參「主席致詞」載述：「主任委員 94 年以前

就有此構想，榮服處遷移馬蘭榮家，榮服處、榮家、榮院等單位，為一整體之服務平台…。」 
597 年 11 月 25 日退輔會邀集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、主計總處、工程會、衛生福利部等單位召開「安

養機構功能調整及資源共享設施環境總體營造中程(98-102 年)計畫」跨部會現地會勘及協商會議，並

據以修正「安養機構功能調整及資源共享設施環境總體營造中程(98-102 年)計畫」陳報行政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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遷至同一園區。98年 2月 13日行政院同意所報計畫，

同年 3月 5日該會召開計畫執行作法簡報會議，主席(

退輔會主任委員)指示：請劉副主委於 3 月 10 日率就

養養護處、就醫保健處(前第六處)、綜合規劃處(前第

八處)及會計處有關人員，現勘將太平榮家失智專區，

調整於馬蘭榮家建置，以使馬蘭榮家符合「醫養合一」

長期照護健康服務之全功能目標。4 月 24 日該會同意

依馬蘭榮家所提基地位置，規劃失智床位 120 床
6
(原規

劃於太平榮家興建 144 床，因預算調撥板橋榮家，調

減為 120 床)，12 月 23日以配合政府「組織再造」，

將太平榮家簡併為馬蘭榮家分部，建構馬蘭榮家為完

整之健康園區等由，陳報行政院同意修正計畫。101

年 2 月 10 日該會就養養護處電話轉達主任委員指示，

囑太平榮家規劃失智專區新建事宜，重新辦理用地勘

選，101 年 8 月 15 日確定太平榮家行健堂及百樂堂為

興建場址。同年 9月 11日又以配合「組織再造」，將

太平榮家簡併為馬蘭榮家分部，及馬蘭榮家原預定之

基地面積僅 3,260 平方公尺，該基地為榮民及民眾活

動空間，恐影響住民生活品質及民眾活動空間等由，

函報行政院修正計畫，將失智專區興建地點移回太平

榮家，同年 10 月 24 日經行政院同意辦理。太平榮家

失智專區於 98 年 2 月 13 日經行政院核定，嗣變更興

建地點至馬蘭榮家，及將失智專區移回太平榮家，事

由均為「配合『組織再造』，將太平榮家簡併為馬蘭

榮家分部」，選址作業前後反覆，延宕該專區執行期

程 1 年 11 個月(未計入退輔會 99 年 5 月 13 日函馬蘭

榮家略以，受限政府預算額度暫緩規劃，至 101 年 2

月 10日電話通知太平榮家辦理失智專區新建事宜期間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馬蘭榮家規劃簡報提出：興建失智專區基地地形方正、地勢平坦，仍有足夠空間，係興建失智專區之

理想用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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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。又太平榮家原規劃興建經費，經該會調整部分金額

支應板橋榮家新建工程，分配太平榮家新建失智專區

120床之預算經費 1.495億元，較諸屏東榮家新建失智

專區 100 床經費 1.5 億元，明顯不足。102 年 7 月 25

日太平榮家函報失智專區新建工程招標文件暨細部設

計預算書圖案，陳述「東部地區之原、物料價格均較

西部地區為高」、「本案發包金額相對偏低，日後恐

造成廠商投標意願較低」、「經與設計團隊實際檢討

後初估約短少 1,700 餘萬元」，該會相關部門未採取

因應措施，仍於同年 8月 2日及 8月 16日函該榮家應

以 1.495 億元預算執行計畫，肇致同年 9月 11日至 10

月 22日，3次招標均無廠商投標，同年 10 月 18日報

准減項 1,375萬 8,826元，同年 11月 12日至 12月 19

日續辦 3 次招標，仍因投標家數不足、廠商標價高於

預算流標。該會對於太平榮家失智專區興建地點決策

反覆，且調撥預算辦理板橋榮家新建工程，卻未研採

有效因應措施，以致太平榮家失智專區興建經費不足，

迄 102年 12月尚未完成工程發包，遑論於 102年底前

完成興建。嗣 103年 2月 17日該會就養養護處以東部工

程推案飽和，廠商無餘力接案，經 6次招標流標等由，

陳報行政院修正計畫，停止太平榮家失智專區施作。5

年間投入行政作業人力及耗費 327 萬餘元辦理馬蘭榮

家地質鑽探、太平榮家測量、鑽探、規劃設計等，均

未獲應有效益。 

(五)綜上，退輔會於計畫擬訂階段明知所編板橋榮家整建

經費不足約 1 億元，未積極妥處，迨計畫經行政院核

定後，又延宕各榮家規劃設計作業期程 2 個月，並大

幅調整計畫內容，調撥太平榮家興建經費支援板橋榮

家新建工程，致太平榮家計畫整建精(智)障照顧專

區 100 床及身心障礙養護房舍 160 床，縮減為僅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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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身心障礙養護房舍 84 床，照顧對象限縮為該榮

家已安置之對象，原訂釋出榮家資源，照顧弱勢民

眾之計畫未能辦理；復因該會對太平榮家失智專區

興建地點選址作業決策反覆，延宕期程 1 年 11 個

月，又調撥預算辦理板橋榮家新建工程，太平榮家

陳報失智專區新建工程預算不足，影響廠商投標意

願，相關單位卻未採因應措施，致 6 次招標，無廠

商投標、投標廠商家數不足，或標價高於預算金額

，無法完成發包而停止施作，新建失智專區之計畫

目標未能達成，5 年間投入大量行政作業人力，及

耗費 327萬餘元辦理地質鑽探暨規劃設計等均未獲

應有效益，顯見計畫研擬未盡周延，允應檢討改進

，並就無法達成結合榮家及在地醫療資源共享、照

顧社會弱勢等預期目標等研提具體改善措施。 

二、板橋榮家家區總體營造工程原承商財務發生困難，退

輔會未就廠商財務能力及組織結構，妥適選擇繼受廠

商，致施工進度持續落後，復因變更設計作業期程延宕

，錯失施作完成時機，因逾履約期限仍未完工而終止

契約，所餘工程須歷清算、訴訟、重新發包、施工及請

領使用執照等冗長作業，計畫延宕期間，部分榮民遷住

於不合規定之榮家房舍，或自行租住簡陋環境不良之房

舍，頻遭民意代表及媒體陳情、關切，退輔會確有疏失，

允應檢討改進 

(一)板橋榮家總體營造規劃除保留中正堂外，餘全部拆除

重建，原住榮民 1,214人，其中 1,176人於 98年 1月

起陸續疏遷至桃園等 15所榮家，另有 38人自行租屋(

費用由榮民自付)，俟該榮家重建完成後遷返。依退輔

會 98年 2月 11日「安養機構 98-102年度中程計畫執

行作業協調會議」綜合規劃處報告資料載述，該會與

各榮家執行本計畫之權責劃分，依該會所頒「公共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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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營繕工程」作業—業務劃分表規定辦理。本計畫先

期規劃、委託設計監造案及工程發包(包括 1.預算書圖

審核；2.工程品質與進度之督導管制；3.協助窒礙問

題之解決，提供專業技術指導；4.工程執行全盤掌握)

，由綜合規劃處主政，事業管理處及會計處協辦。需

求計畫、編列預算、需求計畫報核及預算核定等，由

就養養護處主政，綜合規劃處及會計處協辦。工程執

行(含委託規劃設計監造及工程發包及執行)由各榮家

主辦。又依上開協調會議附件 9 步驟四「變更設計」

規定，工程原則不得任意辦理變更設計，若因設計疏

漏或需求改變而必須變更，應檢討相關疏失責任，檢

附變更設計加減帳、變更數量明細表及失職人員懲處

令等函報該會核備。 

(二)板橋榮家家區設施環境總體營造工程於 99 年 12 月 1

日決標，由弘晨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弘晨公司

)及東昌冷氣空調有限公司(下稱東昌公司)共同投標

承攬，契約金額 7億 600萬元，100年 1月 10日開工，

完工期限 102年 5月 31日。嗣因弘晨公司財務困難於

101年 3月 1日無預警停工，該會就養養護處、綜合規

劃處及板橋榮家於 101年 3月 21日研商結論略以，朝

覓繼受廠商方式處理，由該工程共同承攬廠商東昌公

司提報桂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桂華公司)、松暉

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資料送審，弘晨公司則推薦鉅明營

造股份有限公司爭取成為繼受廠商。101 年 4 月 25 日

該會就養養護處、綜合規劃處、板橋榮家、東昌及桂

華公司召開「98-102 年中程計畫工程復工問題第二次

研討會」，結論略以：請東昌公司及桂華公司依所提

時程管制表，於同年 5月 11日前完成復工準備。該會

於 101年 5月 17日核定繼受廠商桂華公司資格審查文

件及契約變更書，契約完工期限調整為 102年 10月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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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。有關繼受廠商遴選，依 103年 7月 17日板橋榮家

家主任孫飛虹及前代理家主任陳兆霖參加該會 103 年

第 5 次考績委員會，審議該榮家年度預算達成率偏低

懲處案之陳述意見書載述：「從桂華公司 99年繼受時

財務報表顯示，它是一家瀕臨破產的公司(國立台東專

科學校的評估亦同)，不但工程執行力、工程進度及成

本管控都很差，而且負債及質押比例都過高的一家公

司。……，且審核繼受時，未查驗承商組織結構，桂

華公司公共工程施工經驗及專業人力不足，幕僚作業

牛步化，且內部管理不善，工地主任及安衛人員等更

換高達 6位(自 101 年 5月 18日迄今)，離職率偏高，

更有職務空缺近 2 個月之情形，造成工程內業無人處

理，……，其他事項亦同，以致工程之推展不佳……。

」顯示退輔會就養養護處、綜合規劃處及板橋榮家辦

理繼受廠商遴選及查驗程序欠審慎，致桂華公司 101

年 5月 18日繼受該工程後，即於同年 7月 18日(施工

進度落後 1.77％)發生出工人數不足、材料進場遲延、

施工介面未配合等情事，嗣因廠商管理方式及制度未

臻完善、施工計畫、機電材料設備送審延宕等，工程

進度持續落後，至 102年 6月 24日工程進度已擴大落

後為 4.23％。 

(三)次查，板橋榮家家區設施環境總體營造工程設計預算

書圖於 99年 9月 15日審定，同年 12月 1日完成發包

，履約過程陸續發現設計疏漏，及因政府法令修正等，

須辦理變更設計。板橋榮家於 102年 10月 9日陳報變

更設計書圖，歷 7次補正及陳報行政院修正計畫，103

年 6月 19日定案，變更設計追加預算 4,008 萬 6,459

元、追減 1,248 萬 6,459 元(淨追加 2,760 萬元)，展

延工期 39天。依板橋榮家 103年 1月 9日陳報該會之

工程變更設計案檢討報告暨附件 2-1 載述，工程發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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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陸續發現設計疏漏，預算未編列情事，100年 7月 5

日綜合規劃處副處長督導板橋榮家新建工程，要求該

榮家應依核定計畫照圖施工，如涉變更設計，應報該

會審查後，再行施作。惟迄 101年 10月底，期間 1年

3個月，該榮家並未依指示就工程變更函報該會審查。

迨 101 年 11 月 16 日及 12 月 17 日因無障礙設施及地

方政府地下水道用戶排水標準等法規修正，致必須辦

理變更設計，綜合規劃處副處長再於 102年 7月 11日

指示及早完成變更核定程序時，該榮家始於同年 10月

9日陳報變更設計書圖，延宕時程 9個月(自 101年 12

月 17 日地方政府地下水道用戶排水標準修正起算)，

斯時桂華公司財務已進一步惡化，同年 11月因積欠下

游分包廠商工程款，施工進度再度中輟，錯失完成所

餘工項之施作時機。板橋榮家因其已逾工程履約期限
7
(102 年 10 月 31 日)仍未完工，於 103 年 11 月 11 日

通知終止契約，是時工程進度為 97.28％，惟因所餘工

程尚須經清算、重新發包及請領使用執照等作業，迄

104 年 5 月底（審計部查核日）已逾計畫期程 1 年 5

個月仍未完成。本工程雖業於 105 年 4 月下旬完工，

惟計畫延宕期間，部分榮民遷住於不合規定之榮家房

舍
8
，或自行租住簡陋環境不良之房舍，頻遭民意代表暨

媒體關切，退輔會確有疏失。 

 

 

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本工程因變更設計影響，工程履約期限訴訟中。  
8遷至桃園榮家之榮民 150 人居住於同一空間，無隔間及衛浴設施，旁為豬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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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再查，板橋榮家 102年 10月 9日所報變更設計，其中

中央廚房擴充增設器具等項，該榮家事前已同意廠商

先行施工，並未依前述 98 年 2 月 11 日執行作業協調

會議「變更設計」規定，檢討設計疏漏或需求改變而

必須變更之疏失責任，並檢附變更設計相關文件函報

該會核備。另 102 年 11 月 18 日聯合審查變更設計會

議會議結論二略以：本案確有變更設計必要。惟相關

單位並未儘速妥處變更設計案，反就變更設計究應由

該會或該榮家核定，多次審退，迨 103年 6月 19日始

函復板橋榮家備查，因此延宕變更設計核備作業 8 個

月(102年 10月 9日提出，103年 6月 19日核定)。承

商桂華公司於 103 年 4 月 7 日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

事庭提起民事訴訟，要求給付變更設計追加金額 5,900

萬餘元，及自變更設計核備日推算所需展延工期。據

該會綜合規劃處 103年 5月 19日簽說明二略以，有關

板橋榮家工程變更設計部分，依「岡山榮家『93-96

年度中程計畫』工程訴訟案高等法院判決之法律見解
9
，

有關工程變更設計漏項而產生之變更設計為工程必須

施作，且已施作之項目，當廠商提出變更設計要求，

主辦機關如藉故不同意變更，即係以不當行為阻止其

條件成就，依民法規定即應視為條件已成就，亦即應

視為主辦機關已同意變更設計。」顯示該會相關單位

均知悉司法機關對於變更設計之法律見解，卻未儘速

妥處，肇致廠商提起訴訟，該會板橋榮家陷於爭訟不

利情勢。又 103 年 7 月 2 日板橋榮家邀集相關工程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3 年 2 月 12 日裁判書（裁判字號 102,建上,3） 

103.10.30 板橋榮家總體營造工程施工期間榮民自行租屋現況 (103.10.30 拍攝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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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學者研商結果，認為該變更設計案遲延核定，亦已

衍生工程變更設計展延 39 天究應自契約完工期限 102

年 10月 31日，抑或變更設計核備日 103年 6月 19日

起算之爭議。 

(五)綜上，板橋榮家「家區設施環境總體營造工程」原承

商弘晨公司無預警停工後，退輔會急於遴選繼受廠商，

未就廠商財務能力及組織結構詳加審查，致桂華公司

繼受該工程後，工程進度持續落後，經督促改善無結

果；復因履約過程陸續發現設計疏漏等必須辦理變更，

惟延宕辦理變更設計作業 9個月，錯失變更設計及施

作完成時機，迨完成變更程序，繼受廠商桂華公司財

務已進一步惡化，而於 103 年 11 月 11 日終止契約，

致完工無期；又退輔會相關單位均知該工程變更設計

之必要性，並未考量機關整體利益及榮民返家權益，

反因變更設計核定權責遲未定案，延宕 8 個月始完成

核備，肇致承商桂華公司訴請鉅額賠償，及要求自變

更設計核備日推算所需展延工期，該會板橋榮家陷於

爭訟不利情勢，允宜確實檢討並研擬有效對策。 

三、退輔會未依國發會審議計畫所提意見積極訂定新(整)

建設計準則，延宕規劃設計作業及後續工程執行期程

，肇致預算執行率低落，影響後續年度預算取得，嗣

復以無興建需求等不符事實理由，報經行政院同意停

止彰化榮家失智專區及太平榮家身障專區施作，衍生

耗費 495 萬餘元辦理規劃設計、地質鑽探等未獲應有

效益；以及彰化榮家原失智園區，安置弱勢失能或身

障民眾之計畫目標未能達成，均有疏失，允宜就計畫

擬訂、修正及設計審查作業流程等研提具體改善措施

，避免未來類似計畫重蹈覆轍 

(一)98 年 1 月 5 日經濟建設委員會(103 年 1 月 22 日改

制為國家發展委員會，下稱國發會)邀集行政院主計

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4%B8%AD%E8%8F%AF%E6%B0%91%E5%9C%8B%E5%9C%8B%E5%AE%B6%E7%99%BC%E5%B1%95%E5%A7%94%E5%93%A1%E6%9C%8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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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(101 年 2 月 6 日改制為行政院主計總處，下稱主

計總處)、行政院衛生署(102 年 7 月 23 日改制為衛

生福利部，下稱衛福部)、內政部、財政部、行政

院公共工程委員會(下稱工程會)及退輔會等機關

研商本計畫內容。退輔會依會議結論修正計畫，同

年 1 月 19 日提國發會第 1350 次委員會議討論，結

論(二)略以：設計規劃階段應邀請專家學者及政府

機關代表，參與規劃研議、整合資源，並以維護老

人福利為考量，訂定清楚明確新(整)建設計準則，

以利後續工程執行。2 月 4 日國發會將審議結論函

報行政院，副知退輔會。2 月 11 日退輔會秘書長主

持「安養機構 98-102年度中程計畫執行作業協調會議

」結論(三)略以：後續優質安養機構參訪，請就養養

護處主政，以利榮家提出規劃需求與未來建築師規劃

設計。行政院於 2月 13日核定本計畫，據計畫肆、二

「分年執行策略」載列：(一)配合 98 年板橋、太

平、彰化、岡山、屏東榮家委外規劃設計前
10
，邀

請社政、衛政、老人安養、失能、失智或身心障礙

及綠建築之學者專家、機關代表，參與指導規劃及

評選建築師，完成規劃設計、申請雜、建照及辦理

工程發包。(二)99 年至 102 年 5 所榮家分別進行工

程施作、驗收、取得使用執照結案。惟查就養養護

處延宕至 98 年 11 月 27 日始邀集行政院秘書處、

國發會、工程會暨相關專家學者召開「建立本會安

養機構失智、養護、安養房舍面積設定標準說明協

調會」
11
，同年 12 月 29 日陳報「安養機構失智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本計畫貳、一、(二) 載列，將針對已設置失智照顧專區之彰化、岡山、屏東、太平等榮家，

依「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」，並參照內政部「老人福利機構失智症老人照顧專區試辦計畫」，

興建「失智老人照顧專區」，提升失智者照顧品質，及減輕家屬照顧負擔。  
11就養養護處並未依上開國發會審議意見及會內協調會議結論，及早訂定清楚明確之新 (整)

建設計準則，安排參訪行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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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養、養護使用面積標準及各項設施(備)設計規範

」予行政院，同年 12 月及 99 年 2 月安排各榮家參

訪優質安養機構
12
。復因該會暨各榮家審查規劃設計

廠商所提初步設計、30％預算書圖及細部設計，作

業流程冗長繁複
13
，致各榮家完成規劃設計及工程

發包日期，較計畫所訂應於 98 年度完成之期程遲

延 4 至 11 個月，影響後續工程執行。截至 99 年 6

月底計畫預算執行率僅 1.84％，進度嚴重落後，經

工程會於 99 年 7 月 19 日之訪查結論載述「本計畫

進度落後原因主要為設計作業延誤及招標多次未

決，請退輔會對於計畫執行之掌控再予加強」。 

(二)次查，本計畫因執行進度落後等因素，99 年度至 101

年度獲編預算均較原計畫額度減少，須於 102 年度編

列及執行預算達 7.311 億元(行政院原同意計畫經費

15.063 億元，98 年度至 101 年度各編列 0.1752 億

元、3 億元、1.576 億元、3 億元，尚餘 7.311 億元

未編列)。依該會就養養護處 101 年 6 月 28 日簽說

明四載述略以：102 年度經費需求 7.311 億元
14
，已

於 101年 5月 25日以 102年度為本計畫最後 1年，

經費需求 7.311 億元，函請行政院同意增列 102 年

度歲出概算，並多次赴行政院主計總處及國發會等

機關溝通；101 年 6 月 26 日「102 年度政府公共建

設計畫先期作業」審議會議，該會主動表達僅需增

列 1.495 億元。又同簽說明五、(五)載述，本計畫

如爭取全數 7.311 億元經費，預算將無法於 102 年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298 年 12 月安排各榮家參訪雙連安養中心，99 年 2 月 3 日安排太平榮家參訪陽明教養院障

礙住宿機構。  
13採榮家、退輔會事業管理處、秘書長、主任委員等 2 至 4 個層級逐級審查方式辦理。板橋、

彰化、岡山、屏東、太平榮家規劃設計成果分別歷 10 至 18 次審查。  
14國發會初審本計畫 102 年度預算 3.3 億元，於 101 年 5 月 25 日以 102 年度為本計畫最後 1

年，經費需求 7.311 億元，函請行政院同意再增列 102 年度歲出概算 4.011 億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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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內執行完畢等。在在顯示，本計畫預算編列未達

行政院同意之 15.063 億元，係該會主動調降經費，

而非預算額度不足。又該會就養養護處 100 年 9 月

6 日簽呈說明二載述，本計畫 101 年度經費為 3 億

元，無法支應原陳報 4.83 億元，擬將計畫期程

98-102 年調整為 98-103 年，及 101 年 8 月 31 日簽

說明四、(五)載述，請太平榮家儘早完成工程規劃

、發包等，儘量趲趕進度，依限完成，至因不可抗

力等因素，無法順利於 102 年底前完成時，屆時依

規定辦理預算保留延至 103 年完成，亦顯示該會早

有展延期程至 103 年度之規劃。依編審要點第 11點

第 2 及 3 款規定略以，各機關之中長程個案計畫，

因執行進度嚴重落後或無具體成效，致原計畫無法

如期完成；因其他不可抗力，致原計畫須調整因應

，應予修正。惟查該會並未依規定，陳報行政院展延

計畫期程，而以佳里榮家失智教研專區完工後，失

智養護床位需求已敷等不符事實之理由
15
，於 101

年 9 月 11 日陳報行政院，停止彰化榮家失智專區及

太平榮家身障專區整建，並調降計畫預算。經行政院

於 101 年 10 月 24 日核定停止新建彰化榮家失智專

區及太平榮家身障專區，退輔會耗費 495 萬餘元辦

理之規劃設計、地質鑽探、水土保持審查及建造執

照申請等費用未獲應有效益。 

(三)再查，退輔會 101 年 9 月 11 日函報行政院之修正

計畫四、計畫修正說明略以，1.佳里榮家「失智照

顧教研專區」預於 104 年完成建置 168 床，將可滿

足中部地區榮民安置照顧需求；彰化榮家地處山坡

，不適失智老人遊走，不再投資興建。2.花蓮及馬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5該會統計失智榮民約 1,600 位，佳里榮家失智教研專區完工後，各榮家失智床位 515 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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蘭榮家已設置失能養護 341 床
16
，另玉里榮院設置

精障床位 1,455 床，可滿足花東地區身障（失能）

養護需求，毋需在太平榮家興建身障專區，避免造

成資源閒置等。惟依行政院 101 年 1 月 30 日同意

辦理之佳里榮家「失智照顧教研專區」執行計畫貳

、一載述，臺南市失智症病患約 8,671 人，尚未有

專業失智症照顧中心，顯示佳里榮家 168 床失智床

位建置完成，尚不敷臺南地區失智照顧需求。又同

執行計畫貳、二、(二)、3 及三、(一)及(二)載述，

失智需機構照護榮民約 1,611 位，全國專收失智病

患機構、該會中程計畫新(整)建各榮家失智專區完

成(含彰化榮家失智專區 100 床)及佳里榮家新建

168 床後，合計 1,237 床，較前述 1,611 床需求仍

有不足。故上開修正計畫載述佳里榮家「失智照顧

教研專區」已可滿足中部地區榮民安置照顧需求等

之說明，與事實不符。又本計畫壹、二、(五)載述

，退輔會係以截至 97 年 9 月臺閩地區領取身心障

礙手冊人數，占全臺灣總人口數 4.46％，高於 91

至 96 年平均 4.45％等由，規劃整建太平榮家身心

障礙養護房舍，查依主計總處網站公告，101 年第

3 季領取身心障礙手冊人數，占全臺灣總人口數為

4.75％，較諸 97 年度計畫規劃時之比率為高，修

正計畫載述已無建置需求，亦非事實。另太平榮家

係就既有安置對象整建身障專區 84 床，取消整建

後，花東地區失能養護床位雖有 341 床，但扣除花

蓮及馬蘭榮家
17
原安置之 248 人、太平榮家原安置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6花蓮及馬蘭榮家原設置失能養護 301 床，安置 248 人，並已於 101 年整修失能養護 40 床，

失能養護床 341 床，可滿足花東地區身障（失能）養護需求。  
17馬蘭榮家另附設慎修養護中心係委託民間擴、整建-經營-移轉(ROT)之案件，計 200 床。收

置對象為身心障礙民眾，非榮民，補助經費源自為內政部，且該中心自 84 年起委外，100

至 103 年平均占床率達 95％~97％以上，剩餘床位僅 6~10 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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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84 人，若榮民未疏遷至花東以外地區，占床率

將由原 82.4％上升至 97％，將供不應求，另將玉

里榮院收置精障類型床位，納入花東地區身心障礙

養護床位計算，視為花東地區養護床位需求已敷，

無需整建太平榮家身障專區，亦有欠當，又計畫規

劃彰化榮家失智專區發包後，該榮家原失智園區

(100 床)，採專區公設民營方式，安置弱勢失能或

身障民眾之計畫目標未能達成。 

(四)綜上，退輔會就養養護處未依國發會審議計畫所提

意見，積極訂定明確新(整)建設計準則，以利後續

工程執行，迨 98 年 12 月規劃設計作業期程將屆，

始擬訂設計準則函報行政院，又因規劃設計審查作

業延宕，耽延各分項計畫執行期程 4 至 11 個月，

影響後續年度預算爭取，99 年度至 101 年度，獲編

預算均較原計畫額度減少，致 102 年度須編列及執行

之預算額度達 7.311 億元，無法於年度內執行完畢；

嗣以佳里榮家失智教研專區完工後，失智養護床位

需求已敷等不符事實之理由，報經行政院同意修正

計畫，調降預算，中止辦理彰化失智專區及太平榮

家身障專區整建工程，肇致耗費 495 萬餘元辦理之

規劃設計、地質鑽探、水土保持審查及建造執照申

請等未獲應有效益，及計畫規劃彰化榮家原失智園

區(100 床)，採專區公設民營方式，安置弱勢失能

或身障民眾之計畫目標未能達成，均有疏失，允宜

就計畫擬訂、修正及設計審查作業流程等研提具體

改善措施，避免未來類似計畫重蹈覆轍。 

四、岡山榮家未依退輔會召開之中程計畫執行協調會議

結論，續辦怡園及育愛堂整建工程補照作業，該會亦

未善盡督導及管制落實執行，致耐震評估、結構補強

施工、機電消防工程改善及簽證等補照作業迄未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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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耗費 933 萬 8,541 元整建後，怡園無法依計畫納入

身心障礙專區使用，多數時間閒置未用；育愛堂仍舊

無照違法使用，除居住安全堪慮，亦未達老人福利機

構設立標準之計畫目標，允宜確實檢討並積極妥處，

俾達成提供弱勢榮民及民眾使用之計畫目標 

(一)依「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」第 3 條規定略以：「

老人福利機構之設立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：一、建築

物之設計、構造與設備，應符合建築法及相關法令

規定。二、消防安全設備、防火管理、防焰物品等

消防安全事項應符合消防法……。」及建築法第 25

條第 1 項規定，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（局）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，不得

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；同法第 96 條第 1 項規定，

本法施行前，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而未領有使用執

照者，其所有權人應申請核發使用執照。本計畫貳

、二、(一)載述：「本計畫榮家均將依據『老人福

利機構設立標準』、『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設施及人

員配置標準』所定之內部空間及設施配置作為規劃

考量……。」陸、一、(一)載述，預期效果包括「

榮家居住空間及生活設施，依『老人褔利機構設立

標準』及『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設施及人員配置標準

』規定重新規劃後，將提升榮民(眷)及弱勢民眾進

住意願……。」另本計畫執行期間(98 至 102 年)，

該會辦事細則
18
(102 年 10 月 30 日廢止)第 7 條第 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8102 年 11 月 1 日起由「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處務規程」取代，該規程第 8 條就養養
護處掌理事項如下：一、退除役官兵就養政策、計畫之規劃及研擬。二、退除役官兵就養
法令之研擬。三、退除役官兵資格條件政策、法令之研擬。四、退除役官兵相關兵役行政
業務及退輔權益之協調聯繫。五、所屬安養機構管理業務之督導及協調聯繫。六、所屬安
養機構中、長程計畫之規劃及擬訂。七、所屬安養機構設施、就養與資源共享業務之規劃、
督導及考核。八、所屬安養機構於人民遭遇重大災變之緊急安置協調。九、所屬安養機構
之評鑑。十、其他有關退除役官兵就養養護事項。  

同規程第 6 條綜合規劃處掌理事項如下：一、行政院重大施政、立法院業務報告與備詢及監察

委員年度巡察之綜辦。二、施政方針、施政計畫之編審、管制及考核。三、服務品質提升及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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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第 3 款規定略以：第二處(102 年 11 月 1 日起改

稱就養養護處)負責安養機構各項工程（含榮靈祠

及墓園整修）業務之督導考核等業務；同細則第 13

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略以：第八處(102 年 11 月日

起改稱綜合規劃處)負責管制所屬機關(構)落實營

繕工程計畫與執行之各相關作業，包括工進、品質

與預算支用及工程驗收結案。 

(二)經查，本計畫岡山榮家新(整)建項目，除於 100 年

新建失智專區 100 床外，尚包括 99 年「育愛堂養

護房舍整修」及 100 年「怡園舊舍局部拆除與整修

」等，合計經費 1 億 7,508 萬 2 千元。其中怡園為

岡山榮家舊有失智園區，依本計畫肆一(六)4載述，

該榮家失智專區發包同時，即與地方政府協議，將

原失智專區整建為身心障礙專區；另據該榮家 98

年 10 月 26 日評估，育愛堂為早年興建房舍
19
，如

辦理建築及使用執照，並依「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

準」整建所需經費頗高，作業期程需 11 個月，退

輔會考量預算及作業時程，於 99 年 3 月 17 日召開

之「岡山榮家 98-102 年中程計畫執行協調會議」，

獲致「怡園、育愛堂、慈恩塔等建物補照項目，…

…，俟完成工程發包後，再檢討預算辦理」之結論

。爰「岡山榮家功能調整及資源共享設施環境總體

營造中程(98-102)計畫工程」(下稱中程計畫工程

)99 年 7 月 5 日發包時，育愛堂及怡園係作局部整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究發展業務推動。四、重要會議之議事、紀錄、分辦及管制。五、重要案件之追蹤、管制及考

核。六、史政業務、資料之綜辦、編纂及發行。七、所屬機構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之督

導、管制及考核。 
八、業務性採購案件之綜辦與所屬機構採購案件之督導、稽核及履約爭議之協處。九、列管所

屬機構工程之督導、查核及履約爭議之協處。十、其他有關退除役官兵綜合規劃事項。 
 
19該榮家 98 年 10 月 26 日函退輔會函文載述係興建於 81 年；另「岡山榮家無使用執照建物

補照案報告資料架構」載述 69 年 3 月 14 日即有育愛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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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，未含括補照。惟岡山榮家於 99 年 7 月中程計

畫工程發包後，並未依上開會議結論，檢討預算辦

理補照事宜，延宕 1 年 5 個月，於 101 年 1 月 2 日

工程驗收時，始提出育愛堂及怡園整修後能否合法

使用問題，經規劃設計單位羅燦博建築師事務所評

估，怡園由宿舍用途更改為長期照護用途，包括設

計作業、工程建造、建築機電消防工程、間接工程

及簽證補照等，需經費計 309 萬餘元，育愛堂建物

耐震評估、結構補強施工、機電消防工程及簽證等

補照費用，計 3,720 萬餘元。該榮家於 101 年 1 月

17 日函退輔會申請經費，該會以 101 年 1 月 30 日

輔貳字第 1010005030 號函該榮家檢討怡園補照經

費僅 309 萬餘元，何以未於工程履約期間辦理變更

設計納入，而於竣工後始提出，及育愛堂花費 3,720

萬餘元，是否符合效益等，該榮家轉請規劃設計單

位評估。同年 2 月 7 日規劃設計單位回復略以，育

愛堂補照事宜，涉及政策、預算及使用需求等，建

議榮家邀集相關單位會商評估效益後再行辦理。該

榮家僅將其回函列為陳報退輔會建案資料之參考，

並未積極研處。101 年 7 月 12 日退輔會輔貳字第

1010055867 號函示各榮家檢視「老人福利機構設立

標準」各項規範已否改善或達成，該榮家內簽載述

「有關怡園使用執照申請及相關費用持續函請輔

導會撥發經費」，經該榮家副主任批示如擬及補呈

主任後，並未有後續作為，逕予歸檔。迨 102 年 3

月 14 日始以署立臺南醫院北門分院大火造成重大

傷亡事件等由，函報退輔會申請經費，102 年 3 月

21 日退輔會輔貳字第 1020018660 號函復略以，育

愛堂係中程計畫施作項目，何以未申請建照，致整

建後無法獲得使用執照；怡園及育愛堂甫完成中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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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工程整建，隨即辦理新建工程是否合宜等。該

榮家未回復退輔會所詢事項，該會權責單位就養養

護處亦未持續督導考核列管追蹤，補照問題迄未適

法妥處。 

(三)次查，岡山榮家怡園及育愛堂補照問題，99 年 3 月

17 日退輔會秘書長主持協調會即指示該榮家於中

程計畫工程發包後檢討預算辦理，惟就養養護處及

綜合規劃處等權責單位並未管制岡山榮家依協調

會結論落實辦理，又在該榮家 101 年 1 月 17 日申

請補照經費後，仍未加強管制，耗費 933 萬餘元整

建之怡園及育愛堂
20
，因耐震評估、結構補強施工、

機電消防工程改善及簽證補照等作業未完成，致怡

園所取得之使用執照為宿舍用途，非長期照護用途

，無法依計畫作為身心障礙專區，僅於重大災害或

汛期提供地方政府作為緊急安置使用，多數時間閒

置未用，尚須辦理使用執照變更；而育愛堂現仍處

無照違法使用。該榮家整建相關設施，以符合老人

福利機構設立標準及設立身心障礙專區之計畫目標

未能達成。 

(四)綜上，岡山榮家花費 1 億 7,508 萬餘元辦理該家區

新（整）建工程，卻未依退輔會 99 年 3 月 17 日協

調會指示，於該榮家中程計畫工程發包後，檢討其

中怡園及育愛堂大樓整建後補照作業，於相關工程

竣工後 1 年 5 個月，始向退輔會申請補照經費。又

該會就養養護處及綜合規劃處，俟該榮家申請怡園

及育愛堂等建物補照經費，始察覺該榮家未依指示

辦理，有失督導及管制辦理職責，肇致耗費 933 萬

餘元整建怡園及育愛堂後，怡園仍無法依目標納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0怡園 474 萬餘元、育愛堂 459 萬餘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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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心障礙專區使用，多數時間閒置未用；育愛堂則

仍處於無照違法使用，除未符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

準及建築法規定，養護榮民居住其間，安全堪慮外

，亦無法達成原訂整建相關設施以符合老人福利機

構設立標準之目標，允宜確實檢討並積極妥處，俾

達成提供弱勢榮民及民眾使用之計畫目標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調查委員：蔡培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楊美鈴 

 


